福州市连江生态环境局2025年行政处罚下达决定书情况表（2025年4月16日）
	
	企业名称
	违法事实
	处罚依据
	处罚措施
	下达决定书时间
	处罚文书号
	备注

	1
	连江县顺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
	连江县顺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于2023年11月14日、2024年1月4日及2024年1月5日对车辆进行尾气检测时，未按照规定的检测标准、技术规范和方法进行检测。
	福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第（一）项：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并处罚款：（一）未按照规定的检测标准、技术规范和方法进行机动车排气检测的；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
	对该公司处以人民币壹万壹仟元整（1.1万元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	 2025年4月14日
	闽榕连生态罚决﹝2025﹞000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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